
屏東縣萬丹鄉重陽節敬老禮金發放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113年 5月 20日)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三條  符合本鄉發放辦法

資格之鄉民發放標準如下： 

一、年滿七十歲至七十

八歲之長者，每人

發給敬老禮金新臺

幣五百元。 

二、年滿七十九歲至八

十八歲之長者，每

人發給敬老禮金新

臺幣一千元。 

三、年滿八十九歲至九

十八歳之長者，每

人發給敬老禮金新

臺幣五千元。 

四、年滿九十九歲以上

之長者，每人發給

敬老禮金新臺幣一

萬元。 

第三條  符合本鄉發放辦法

資格之鄉民發放標準如下： 

一、年滿七十歲至八十

九歲之長者，每人

發給敬老禮金新臺

幣五百元。 

二、年滿九十歲至九十

九歳之長者，每人

發給敬老禮金新臺

幣五千元或等值禮

品。 

三、年滿一百歲以上之

長者，每人發給敬

老禮金新臺幣一萬

元或等值禮品。 

為落實關懷長者，

增進老人福祉，調

整本鄉年滿七十歲

以上之長者發放金

額。 

 

第五條 發放方式: 

一、七十歲至八十八歲

長者由本所調查統

計人數及造冊後，

由各村村幹事或指

定人員至長者家中

發送；或匯入符合

發放資格者提供之

本人金融機構帳戶

(退匯補發由村幹事

或指定人員協助親

送)，並於發送結束

後繳回清冊及剩餘

款。 

二、八十九歲以上長者

由鄉長或指定人員

親臨長者府上祝賀

慰問及致贈敬老禮

第五條 發放方式: 

一、七十歲至八十九歲長

者由本所調查統計人

數及造冊後，由各村

村幹事或指定人員至

長者家中發送；或匯

入符合發放資格者提

供之本人金融機構帳

戶(退匯補發由村幹

事或指定人員協助親

送)，並於發送結束

後繳回清冊及剩餘

款。 

二、九十歲以上長者由鄉

長或指定人員親臨長

者府上祝賀慰問及致

贈敬老禮金。 

 

配合第三條條文修

正，並為提升敬老慰

問發放作業效率，尊

重長者意願，增加長

者領取敬老慰問金之

便利性，修正發放方

式，增列本辦法適用

發放對象之全齡皆可

擇匯款轉帳之方式發

放。 



金；或匯入符合發

放資格者提供之本

人金融機構帳戶(退

匯補發由村幹事或

指定人員協助親

送)，並於發送結束

後繳回清冊及剩餘

款。 

 

 


